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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美港公路西起彰濱工業區北側慶安北路，東接國道三號和美交流道，為雙向四車道，沿線

主要交會道路包括台六十一線、台十七線、縣道一三四線、一三九線與國道三號。是和美

延伸至伸港的重要道路，也是全興工業區聯外的幹道。 

二、美港公路全長 6.5 公里，卻有 27 個路口，因為眾多路口設立的紅綠燈，造成大小型車輛搶

快闖紅燈，大型車輛競速問題也相當嚴重。車流輛繁雜、車速過快等諸多原因，自從通車

後，美港公路便時常有車禍意外發生，七月更是短 3 天內，就發生兩起死亡車禍，該路段

之高架化，確有值得檢討必要。 

三、經查彰化縣政府曾於 103 年 3 月 24 日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辦理台 61 乙線（美港公路

）高架化可行性評估；然而，該局所做之評估報告卻是以「不具經濟可行性」做為結論；

然而，道路可行性評估不能僅看數字化的經濟效益，更應該重視的，是用路人以及周遭居

民的安全問題。 

四、未來台 61 線彰化線境主線道於 108 年完工後，美港公路除了現有的功能外，更將肩負銜接

台 61 線與國道三號和美交流道的重要聯絡道路之責；美港公路之重要性以及使用率將更為

成長，若不即時檢討現行問題，未來恐製造更多生命財產的損失。 

（九十七）本院張委員麗善，針就台南市虱目魚養殖協會原擬組織千歲

團訂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赴中國大陸爭取繼續契作，不料農

委會非但不協助本國養殖業產品外銷，竟一紙公文要求各養

殖業非經許可不得與大陸交易買賣，公文內容：「……為涉

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

之！」顯有失當，這紙公文顯然大大限縮養殖業者的商業運

作，且有針對性。農委會、陸委會忝為政府機構，應盡力協

助農、漁民鞏固既有市場以防價格崩盤，並給予資源與各式

協助，不料卻反其道而行各處限縮養殖業者的自發性商業行

為，政府施政反倒造成民眾重大的困擾與不解，甚至讓養殖

業必須北上陳情抗議。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 2011 年起至 2015 年止，台南市虱目魚養殖協會與大陸契作採購虱目魚，面積逾 300 公

頃、契作戶 208 戶、每年採購 360 萬台斤。據統計，5 年向台灣採購逾萬公噸、產值達 5 億

元。台灣虱目魚年產約 7 萬噸，外銷占 20%，大陸採購份額雖僅占總出口量 1 成以下，卻

產生穩定價格的重大作用，尤其 10、11 月正逢盛產期，一旦外銷受阻回流，將衝擊內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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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導致價格崩盤，難怪養殖業者要大聲疾呼：「政府不幫漁民就算了，不能連我們的生

路都阻斷」！政府施政須全面考量各種情況與連動性，並非僅就數字上做調節即可。 

二、學甲契作之虱目魚即將結束五年試辦計畫，將在今年停止，為繼續爭取虱目魚訂單，台南

市虱目魚養殖協會預定於 9 月組團赴中國大陸爭取續辦，不料台南市農業局轉發農委會公

文，指與大陸洽談兩岸漁業合作之相關民間協議或意向，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未

經各主管機構許可，不得為之，此公文明顯畫出紅線，讓弱勢漁民恐懼不敢跨越，難道自

力成功爭取訂單之後卻還要經政府批可？初級農漁產品之虱目魚難道是機密？這是甚麼樣

的商業邏輯？漁民是弱勢團體，此為民間商業運作，只是要到大陸作生意，政府卻一紙公

文要求都必須通報核准，顯有失當。 

三、台南學甲虱目魚契作始於二○一一年，是兩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

後，台灣水產品進軍大陸的早收清單項目之一。在契作策略之下，由於養殖戶收入相對穩

定，使得加入契作的戶數逐年增加，從最早的一百戶，去年已增加到兩百零八戶。今年契

作喊卡，兩百零八戶契作養殖戶頓失穩定收入，相關單位應盡力協助彌補此缺口，以維養

殖戶之生計，並避免產地價格崩盤，影響擴及非契約戶。 

（九十八）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現行外籍人士來台或國人出差之核

銷規定已不合時宜，需附紙本登機證才能核銷機票費用，實

為阻礙我國國際化之不必要的行政要求，也凸顯我國政府接

受資訊化認證能力之不足。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因我國企業愈來愈國際化，企業人員時常有出差之機會，亦會邀請外籍專業人士

來台。然而，現行機票費用之核銷規定已不合時宜，其會後機票費用的報帳必須附登機證

才能核銷。 

二、此行政上之要求導致受邀來台之外籍專業人士須將登機證寄回我國才能進行報帳，不僅對

外國人士不友善，也無形之中增加中小企業的行政成本，實為阻礙我國之國際化。 

（九十九）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公司、商業及有限合夥一站式線

上申請作業」之設立初衷立意良善，然而卻因執行人員消極

不配合，因此並未確實發揮作用。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http://onestop.nat.gov.tw）自 100 年 5 月啟用，此


